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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開課辦法 
 

85 年 3 月 12 日 84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91 年 12 月 24 日 91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2 年 6 月 10 日 91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年 12 月 27 日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3 月 21 日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11 月 7 日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5 月 15 日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年 9 月 26 日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年 10 月 23 日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6 月 17 日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6 月 9 日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年 4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年 12 月 28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 5 月 15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4 月 8 日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5 月 5 日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11 月 7 日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12 月 19 日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9 月 25 日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11 月 6 日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8 月 20 日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年 6 月 1 日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年 12 月 6 日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年 12 月 12 日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建立課程規劃及修訂之審查制度，依據大學法施行細則，訂定實踐大

學開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課程之設置應有整體規劃，科目分為：通識科目（含全校共同選修）、專

業必修科目及專業選修科目（含各學院共同選修）。各教學單位應依其教

育目標、發展方向與重點、課程架構、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培養、

及其與系所課程結構間之關連性等方面進行審視與檢討，原則上每三年

得修訂之。通識共同選修科目則由共同課程委員會視實際需要開設，並

得每學期調整之。 

第三條 各系（所）新生之課程規劃表訂定及舊生之課程規劃表修訂，應提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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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並經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 

課程規劃訂定及修訂議案之討論，應有學生代表參與，其討論之課程修

正案有影響各系（所）畢業應修學分數及學分之計算者，應公告學生週

知。 

第四條 各系（所）規劃每屆新生課程之學分數須符合附表一之學分數規定。 

第五條 各系（所）應依據課程規劃表所訂該學期課程開課，並將開課科目表，

提送系級課程委員會審核及院級課程委員會複核。如有修訂課程規劃表

時，應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三條規定辦理。 

新開設之科目於申請開課時，科目之名稱，中文以十六個字為限，英文

則以八十個字元為限(包括字母、符號及空白)，並需具教學大綱、學分數

及上課時數，於開課前一學期提交三級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

完成課程開課程序。 

第六條 開課人數標準： 

一、學士班選修科目： 

(一)單班最低 15 人，雙班以上最低 20 人；學籍分組之班級數採個別

計算；專業進階外語類最低 10人。 

(二)若該年級在學人數低於開課人數，則依在學人數之二分之一(四捨

五入)為下限。 

(三)於第一階段選課後，人數未達開課標準之三分之二者，則取消該課

程。 

二、碩、博士班選修科目：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最低 3人(以碩士生

為主)；博士班最低 2人。 

三、學院開課、興趣自選之通識、全校共同選修等課程，最低 30 人；全

校共同選修進階外語類科目中級最低 20 人、高級最低 10人；國際

事務處認可之國際交流學程最低 10 人。 

四、學士班各科目最高人數：必修科目 70人、選修科目 60 人、外語類

選修科目 50 人為原則；碩士班必修科目 30 人為原則。 

五、因教學需要或設備限制須分小班教學者，須依本辦法第九條辦理。 

六、講座式課程開課人數另依講座式課程開課辦法辦理。 

第七條 各科目之每週上課時數應與學分數相同為原則，除目前已開課之學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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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數不同者外，新開之學分與時數不同者限實驗、實習或實作課，且須

於實施學期前，提出申請，經系(所)級、院級、校級之課程委員會會議通

過。實驗、實習或實作課每學分每週上課時數應以二至三小時為限。 

前項所稱實習，不包含校外實習課程。校外實習課程之學分與時數，另

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辦理。 

第八條 教學形式採密集式、海外研習、遠距教學、校外實習等屬特殊課程之開

課，應經系(所)級、院級、校級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講座式課程依講座

式課程開課辦法辦理。 

前項遠距教學課程之開授，需再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開授，並公

告於網路。 

第九條 教學形式採全英語授課、分小班教學、學分與時數不同者，以及國際交

流學程課程，須經系(所)級與院級課程委員會二級二審會議通過，並送

教務處核備。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實踐大學各系（所）每屆新生課程之學分數規定 

層級 學制 
通識科目 
學分數 

專業必修學分最高

比例 
總學分數 

大學

部 

日間學士班 

建築設計學系 28 不設限 不得少於146 

音樂學系 28 不設限 128 

各學系 28 總學分數之56% 128 

進修學士班 32 總學分數之56% 128~132 

學士二年制

在職專班 

106學年度(含)前
入學者 

12 
總學分數之56% 72 

107學年度(含)後
入學者 

10 

研究

所 
(不包含

畢業論

文) 

建築設計學系碩士班 -- 不設限 至少24 

各學系(所)碩士班 -- 總學分數之70% 至少24 

進修學制-碩士在職專班 -- 總學分數之70% 至少24 

博士班 -- 總學分數之70% 至少30 
 


